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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6 5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杜拉耶，科朗坦，基先生（布尔基纳法索）

辱言

1 . 题力 " 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筹备委贞会 

的报告 " 的项目，是根据 1 9 8 5 年 1 2 月 1 6 日大会第4 0 / 1 5 5 号决议和

1 9 8 6年 6 月2 0 日第4 0 / 4 7 3 号决定列入第四+ —届会议临时议程的。

2 . 1 9 8 6 年 9 月2 0 日，大会第3 次全体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 决 

定将本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并发交第一委员会。

3 . 1 0 月 8 日，第一委员会第2 次会议决定就发交给第一委员会的各项有关 

裁军的议程项目进行一般性辩论，然后就特定的裁军项目发言，并于必要时继续进 

行一般性辩论。 关于这些项目，即项目4 6 至 6 5 和项目 1 4 4 的审议， 已于10 

月 1 3 日至1 1月 4 曰第3 次至第3 2 次会议上进行( 参看A/C. 1/41/PV. 3 -

3 2 ) 。

4 . 关于项目6 5 , 第一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86-30902



kfkl/Qhk 
Chinese 
Page 2

( a ) 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 .

(b) 1 9 8 6 年 1月 2 1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 

长的信（A/41/97  ) ;

(0 1 9 8 6 年 1月 3 0 日端典和坦桑尼JE联合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

的信，其中转递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于1 9 8 6 年 1 月 1 9 日通过的《德里 

声明》（A/41/124—S/17777 );

(d) 1 9 8 6 年 2 月 3 B蒙古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1/13U  ;

(e) 1 9 8 6 年 2 月 2 1 H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秘书长的信（A / 4 1 / 1 7 5 );

(f) 1 9 8 6 年 3 月 3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 

书长的信（A / 4 1 / 1 8 5 );

(g) 1 9 8 6 年 3 月 2 1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 /41/230 

和 Cor r. 1 ) ;

(h) 1 9 8 6 年 6 月 2 5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 

信 （A /41 /430 ) ;

(i) 1986年8月5 E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 

秘书长的信（À / 4 1 / 5 0 5 );

(d) 1 9 8 6 年 8 月 1 4 日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端典和坦桑尼亚联 

合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阿根廷、着腊、印度、墨西哥和 

墙典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一总统于1 9 8 6 年 8 月7 日在墨 

西哥伊赫塔帕通过的《墨西身宣言》，以及他们在同一天写给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美 

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两封信的副本（À/41/518—S / 1 8 2 7 7 ) ;

(k) 1 9 8 6 年 9 月 3 0 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

'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补编第5 1号 》（A/41/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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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 年 9 月 1 日至6 日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最 

后文件（ A/41/697  — S /1 8 3 9 2 ) ;

(1) 1 9 8 6 年 1 0 月 9 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

其中转递1 9 8 6 年 1 0 月 2 日在纽约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出席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 

的都长和代表团团长会议的最后公报（A/41/703 — S / 1 8 3 9 5 );

(m) 1 9 8 6 年 1 0 月2 3 日罗马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A/41/

745 ) ;

(n) 1 9 8 6 年 r  0 月2 1 日秘鲁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其中转递拉丁美洲

经济体系拉丁美洲理♦ 会 于 1 9 8 6 年 1 0 月 1 6 日和1 7 日在利马举行的第十二 

届常会发表的《利马公掘》（A /41/772 ) ;

( 0 ) 第一委员会主席的说明，其中转递1 9 8 6 年 1 0 月 2 4 日裁军和发展之 

间关系国际会议第备委员会主席给他的信（A/C. 1/41/7 ) 。

二、对决定草案A/C. 1/41/1*. 7 8 的审议

5. 1 1 月 1 1 日，第一■委员会主席提出了一项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 

际会议 ’’ 的决定草案（A/C. i/41 / i t  78 ) , 并在 1 1 月 1 4 H第 4 5 次会议上作 

了介绍。

6 . 为此，秘书长提出了该决定草案所涉方案预算问题的说明（A/C. 1/41/ 

L. 80 ) 。

7 . 在 1 1月 1 4 日第4 5 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决定草案A /  

C. 1/41/L. 78 ( 见第8 段 ）。

三、第一委员会的建议

8 . 第一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定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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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

大会根振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建议2 , 并遵照大会1986 

年 6 月 2 0 日第4 0 / 4 7 3 号决定的规定，决定：

( a ) 于 1 9 8 7 年 8 月 2 4 日至9 月 1 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裁军和发展 

之间关系国际会议；

( b ) 于 1 9 8 7 年 4 月 2 1 日至5 月 1 日再举行一届筹备委员会会议；

( C ) 同时又请各会员国写会议秘书长，根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所提供的关于 

截至目前为止在筹备这一会议的实质和组奴事项方面所取得成果的情况，继续加紧 

参与筹备过程最后阶段的工作，尤应就实质问题提出它们的看法和建议> 以确保会 

议获得最佳成果。

2 同上，第 3 1 — 3 3 段。


